


服务合作协议
甲    方 ：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公司地址 ：   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开发区泰山道150号      
联 系 人 ：     刘新杰                                        
联系电话 ：   19831788668                                 

乙   方  ： 黄骅市点动互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公司地址 ： 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金宝方圆荟B座11层1119室   
联 系 人 ： 汤凤臣                                         
联系电话 ： 17772681811                                       

经双方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自愿的原则，达成本合作协议：
1、 合作内容：
甲方委托乙方招聘、培训、管理并派遣残疾人员工到甲方工作；乙方根据甲方要求，按期按需完成所有工作。
2、 甲方权利及义务
1. 甲方有权根据岗位需求向乙方提出招聘需求；
2. 甲方有权对乙方提供的候选人名单进行筛选，并最终确认是否录用；
3. 甲方有权监督并考核乙方的残疾人管理过程；
4. 甲方对乙方一切受托行为有充分知情权；同时乙方在从事受托及派遣行为时应听取甲方建议及要求；
5. 甲方应向乙方提出明确的招聘需求，包括但不限于残疾人等级、类型及工作技能等；
6. 乙方与残疾人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给残疾人员工缴纳社保， 发放工资，但是在残保金缴纳及政策享用方面，乙方派遣到甲方的残疾人可抵扣残保金的名额使用权为甲方所有。
7. 甲方应充分配合乙方完成残疾人员工管理工作；
8. 甲方不得无故解聘残疾人员工，如有人员调整需同乙方协商处理；

三、乙方权利及义务
1.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明确的残疾人招聘需求及管理标准；
2.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本协议约定足额支付管理服务费用；
3. 乙方应根据甲方需求和管理标准对甲方残疾人员工进行培训和在岗管理；
4. 如因残疾人员工未能达到甲方在岗要求，乙方应负责残疾人候选人的再次派遣；
5. 乙方应按期为残疾人员工发放薪资（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并为残疾人员工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以及工伤保险；
6、乙方应按期为残疾人申报个税并做好甲方残保金抵扣的预备性工作，如因乙方未及时足额按照甲方支付的费用发放工资及缴纳社会保险，或者因乙方未做好个税申报工作等一切影响甲方残保金抵扣造成的经济损失都由乙方全额承担。

四、不可抗力
双方确定，如因不可抗力（包括但不限于国家政策调整、自然灾害等）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者不可能的，一方可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解除本合同；双方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五、协议期限
本协议期限自 2025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
六、解约
1. 如因乙方原因导致提前解约的，乙方返还甲方全部已支付的管理服务费。
2. 甲方在次年提前解除残疾人劳动合同时，需提前一个月告知乙方并阐明原因，若未提前告知乙方的，残疾人当月产生的工资和辞退残疾人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需要补给残疾人的工资和社保全部由甲方承担。
3. 如甲方无故提前解除本合同且未提前告知乙方的，甲方已支付给乙方的管理服务费用不退，如合作中途甲方需要的残疾人人数减少的，需要提前告知乙方，乙方应在在30日之内按照甲方的要求办理完毕。
七、保密义务
1. 甲乙双方对本协议的内容以及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获得的对方信息均负有保密的义务，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本合同报价、合同文本、残疾人员工基本信息、以及双方标有保密字样的往来文件；
2. 如因一方单方面原因造成信息泄露，另一方可根据相关条款追究其法律责任。

八、其他事宜
1. 本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 凡因本合同或执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一切争执，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不能达成一致，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3. 本协议一式叁份。甲方执一份，乙方执二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并以补充协议确认。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 刘新杰                  法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  2025   年 01   月  01  日              日 期：     年     月     日


服务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
甲    方 ：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公司地址 ：  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开发区泰山道150号   
联 系 人 ：     刘新杰                
联系电话 ：    19831788668            

乙   方  ：  黄骅市点动互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公司地址 ：  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金宝方圆荟B座11层1119室   
联 系 人 ：  汤凤臣                                         
联系电话 ：  17772681811                                     
基于双方签订的《服务合作协议》，经过双方协商:
 202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乙方向甲方派遣 2 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一、二 级残疾人，工作周期以实际情况为准。
二、管理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1. 甲方支付乙方管理服务费用为每月每人100元，由于总数为2个残疾人，所以每月残保金服务费总额为人民币 200 元，大写： 贰佰元整  。
2. 付款方式：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残保金服务属于劳务派遣服务其中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残保金服务费也包含在劳务派遣管理费中，每月随劳务派遣管理费一起支付给乙方。逾期需支付乙方服务费总金额千分之五的滞纳金；
3. 收款账户：甲方按照如下账户信息，在规定的时间内支付乙方管理服务费用。
账户名称：黄骅市点动互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骅支行
银行账号：160927463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刘新杰                        法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 2024    年 01   月   01 日                日 期：     年    月    日

























服务合作协议之补充说明
 结合服务协议，现对甲方责任要点做出如下详细解释：
1．甲方应与乙方签订的残疾劳动者派遣合同（一年期及以上）
关于乙方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工资金额一项，税前金额应大于实发金额与个人社会保险扣费之和。
乙方与残疾人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给残疾人员工缴纳社保， 发放工资， 申报个税四项与和乙方和甲方签订派遣合同的公司主体要完全一致。
2．乙方每月向残疾职工支付工资。实际支付金额不低于乙方所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
a、乙方实发金额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10-50元左右。
b、每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对地方社会保险基数标准进行调整，乙方应根据残疾人雇佣情况，做好工资调整以保证实发工资不低于用人企注册地的省或市最低工资标准。
c、每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对地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乙方根据残疾人雇佣情况，做好工资调整以保证实发工资不低于企注册地的省或市最低工资标准。
d、乙方通过银行帐户对残疾职工单独进行工资发放，已便提交残保金减免审核材料。
3．乙方应为残疾职工，缴纳当地足额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具体缴纳标准详见所在地相关部门要求。
4．乙方每月为其残疾职工进行个税申报
 企业应每月按时为残疾职工进行全额个税申报，如忘报个税或跨年申报个税需出具相应证明材料。
第4条说明： a）全额个税申报 ：指残疾职工扣个人承担社保前应发工资金额。
b)个税申报期为 ：社保增员成功后，次月开始申报个税。





